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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法人

从教师到检察官，从公诉到刑事执行检察，从办理大案要案到推动制度创新———16年来，岗

位在变，角色在变，但徐州市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主任高静精益求精的办案精神始终未改。今

年2月，她被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表扬为“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

2010年，高静告别了教师的讲台，怀揣对公平正义

的向往，成为一名检察新兵。然而，从讲台到公诉席，这

条路并不平坦。初入检察系统的高静，面对堆积如山的

卷宗、错综复杂的案情、严谨细致的法律条文，白天跟

着老检察官学习办案技巧，晚上捧着法律书籍啃到深

夜。同事们经常看到她利用午休时间研读案卷，周末的

办公室里也总有她伏案的身影。

正是这份执着，让她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从检察

新兵到业务骨干的蜕变。“做事雷厉风行，有韧性、能

吃苦，为人低调、谦虚”，是同事们对她的一致评价。从

助理检察员到能担重任的办案骨干，她在公诉、普通犯

罪检察、重大犯罪检察、刑事执行检察等多个岗位磨砺

成长。

2018年1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全国展开。作为

市检察院扫黑办成员和办案骨干，她参与办理了全国

扫黑办挂牌督办的涉黑案。这是一起新型“套路贷”案

件，案情疑难复杂，光卷宗就1000余册。那段时间，高

静和专案组同事们几乎是连轴转，一笔笔梳理涉案资

金、一条条核对犯罪事实、一遍遍推敲法律适用，相继

攻克了证据、事实、定性、涉财等六大难关。

最终，涉黑组织成员被绳之以法。该案入选省检察

院扫黑除恶新闻发布会发布案例和典型案例，专案组

被省检察院评为“扫黑除恶先进集体”，公诉意见书获

评最高检优秀法律文书。

16年来，高静先后获评江苏省优秀办案检察官、江

苏省十佳公诉人、江苏省检察专门人才、徐州市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社会建设类”先进个人、徐州市三八红旗

手等荣誉，荣立个人三等功4次。

秉持精益求精的精神做实严格公正司法，践行为

民初心，于高静而言，不仅意味着敢于在疑点重重中拨

云见日，更要敢于啃最硬的骨头。

2013年6月，高静承办了一起恶性案件，但被告人

翻供称被刑讯逼供，其他证据均为证明力不强的间接

证据。罪与非罪之间，巨大的悬殊让她寝食难安。案件

虽经两次补充侦查获取了大量新证据，但仍达不到定

案标准，办案期限也即将用尽。怎么办？从细节求突破，

高静再次翻阅卷宗，寻找蛛丝马迹，发现被告人曾供述

作案后将被害人取款用的银行卡扔至一浴池下水道

内。时隔一年，还有打捞到的可能吗？希望渺茫。但当

高静向分管领导汇报时，领导坚定地告诉她：“只要有

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努力。”

2013年的最后一天，寒风凛冽。高静在部门负责人

的带领下，与公安同志一起对浴池下水道进行起底打捞。

经过仔细搜寻，最终在堆积如山的淤泥中找到了

那张银行卡———高度隐蔽物证，案件铁证如山，被告

人被依法判处死刑。该案被拍成纪录片在 《法治中

国》 栏目播出，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时发函对

“证据意识和工作精神”予以肯定。一张银行卡，不仅

锁定了真凶，更让精益求精的办案精神深深融入高静

的血脉。

在高静看来，精益求精不仅

体现在案件事实认定上，也体

现在每一份法律文书的撰

写中。

“法律文书是司法公

正的载体，容不得半点马

虎。”高静撰写的每一份

法律文书，都要字斟句

酌、反复推敲，连一个标

点符号也不放过。“一个

标点用错，可能改变整句话

的意思；一个词语不当，可能

影响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我们写的不是普通的文章，是关乎

他人命运的法律文书。”

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让她办理的10件案

件获评全国、全省典型案例、优秀法律文书。她参与制

定的法律文书撰写规范、审查报告制作方法，成为年轻

检察官的“办案宝典”，让新入职的同志在起步阶段就

有章可循。

法律不仅有雷霆万钧之力，也有春风化雨之温。在

严惩犯罪的同时，高静也在思考，如何让法律在法理情

的统一中，实现更深层次的公平正义。

2024年春节，电影《第二十条》上映，引发全社会

对正当防卫这一曾经“沉睡条款”的热议。春节后，高

静调入刑事执行检察部，在与拘役罪犯的一次谈话中，

她了解到，刑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执行期

间，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每月可以回家一天至两天。

这一条款因监管风险鲜少适用。但那些罪犯背后，有需

要照顾的子女、病重的亲人、亟待处理的企业事务，法

律规定体现了价值考量和现实需求。

但让拘役罪犯回家，监管风险如何防范？脱逃责任

谁来承担？面对重重阻力，高静没有退缩。她带着团队

深入调研，与公安机关积极沟通协商，采取试点先行、

风险评估、动态调整“三步走”举措，在全省率先试点。

在总结新沂市看守所等地工作经验基础上，与市公安

局会签《关于拘役罪犯服刑期间回家的实施办法（试

行）》，推动工作规范化、常态化运行。两年来，共推动

全市拘役罪犯回家99人次，实现辖区看守所全覆盖，无

一人脱逃或肇事肇祸。更让高静欣慰的是，那些按时归

来的罪犯，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更加积极配合改造。

“回家一人，带动一群，影响一片。”高静说，“这

就是法治的温度。”

徐州检察机关的基层实践经验，推动省级层面出

台工作指引，让更多拘役罪犯拥有了“回家的温暖”。

相关工作被《法治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徐州检察机

关以此为主题创作的微电影《第四十三条》获评全国

检察机关十佳微电影。

从教师到检察官，从公诉到刑执，每一次职业和

岗位变动都是“重新出发”，唯有终身学习，方能不负

时代。正是这份坚持，让高静相继获得了徐州市十佳

公诉人、江苏省十佳公诉人、江苏省刑事案件审查与

汇报竞赛团队二等奖等荣誉。

“比成绩更珍贵的，是那段经历带给我

的积淀。”高静后来常常这样对年轻干警

说，“它让我明白，个人素能提升，没

有捷径可走。所有的游刃有余，都源

于厚积薄发；所有的举重若轻，都

来自千锤百炼。”

2024年，高静调入刑事执行

检察部仅两个月，省检察院即将

组织开展业务竞赛的消息传来。

作为部门负责人和业务标兵，高

静担下了教练的责任。“当时部门

工作千头万绪，说实话压力很大。”

高静坦言。组队集训后，她白天忙部门

工作，晚上和周末与选手一起学习，搜集

法律法规、制定培训计划、组织模拟演练、对

队员进行心理疏导。她带着从实战中磨砺出的“干

货”，开启了数月“双线作战”模式。最终，在业务竞

赛中，2名选手进入全省前十，分获标兵、能手称号，市

检察院获评“优秀组织奖”。

“看到他们站在台上，比我当年自己拿奖还高

兴。”她说，“一个人的优秀，只是一个人的光；一个团

队的优秀，才能照亮更远的路。”

如今，在高静的推动下，刑事执行检察部形成了

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年初全员春训，让每个人

都有“充电”的机会；巡回检察专题培训，让业务骨干

在实战中淬炼；“全员上讲堂”的日常机制，督促每个

人去总结、去表达。她还借鉴刑检办案“繁简分流”的

思路，制作了文书教程精简版和18种常用文书模板，

让新入职的同志“上手就能干，干了就规范”。

从当年追逐光亮的“追光者”，到如今为他人点

灯照路的“点灯人”———高静用自己的经历，书写检

察精神最动人的传承。

什么是初心？在高静看来，初心就是每一次面对

案件时，都能想起那枚检徽的分量；每一次作出决定

时，都能问心无愧地对得起“人民检察官”这个称号。

展望未来，高静的目光坚定而清澈：“我将继续

坚守法律监督主责主业，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坚定守护公平正义，做一名不负检察荣光、不负人民

期待、不负时代重托的新时代检察官。”

高静：以匠心守初心

从教师到检察官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

精益求精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唤醒“沉睡”法条

让拘役罪犯感受“回家的温暖”

从“追光者”到“点灯人”

一场关于检察人的传承

高高静静（（前前排排左左二二））

与与同同事事在在一一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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